附表二              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民法物權(碩士在職專班)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

	課程概述： 
	民法物權編為界定財產權歸屬之法律規定，本課程目的在介紹及分析物權法理論，並說明最新之立法趨勢與實務發展，期使同學對物權法各原理原則及規範有更進一步深入瞭解，並探討有關物權法定主義下各種物權之定位與功能，建立財產法體系。

	學習目標： 
	培養同學瞭解各種物權的重要內容及法律爭議問題之思考，並訓練其解決實例問題之能力

	教科書：
	王澤鑑，民法物權

謝在全，民法物權論(上、下)

謝哲勝，民法物權

鄭冠宇，民法物權
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■自編教材 [image: image1.wmf]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■投影片講述  ■板書講述 

	3. 評量方法： 期末考成績80%、平常成績20%

	4. 教學資源：[image: image2.wmf]課程網站■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[image: image3.wmf]實習網站 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 



	課程進度： (謹供參考，會視情況調整)

	第一週：物權概述
第二週：物權之效力
第三週：物權法基本原則
第四週：不動產物權變動
第五週：動產物權變動與善意取得
第六週：事實行為所致之物權變動
第七週：占有與占有之保護
第八週：所有權與所有權保護
第九週：不動產相鄰關係

第十週：共有：分別共有
第十一週：共有：公同共有、區分所有
第十二週：抵押權
第十三週：最高限額抵押權
第十四週：質權
第十五週：留置權
第十六週：地上權、農役權、不動產役權 
第十七週：典權 
第十八週：期末考


	核心能力：

	1.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

2.具企業倫理、人文素養與關懷社會的健全人格

3.積極發掘問題與分析批判之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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